


保險計畫與年繳保費（單位新台幣元）

計畫— 吁口 早聿—— 吁口 早聿—＝

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 10萬 20萬 30萬

意外失能保險金 依意外失能程度，給付保額5%~100％的意外失能保險金

每人年繳保費（職業等級1~6級） 每萬元保險金額為6.48元

範例説明（單位 新台幣元）

職業等級6級的李先生投保「南山人壽團體微型傷害保險」 (GMPA)計畫三，保額30萬元、年繳保費194元。

X保費不足1元者，四捨五入取至整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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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保規範

（— )要保單位為 人數5人（含）以上且非以購買保險而組織的團體。
（二）要保單位必須與被保險人具有以下連結鵬係之—

1 ． 雇主與其員工關係。
2 ． 依法成立之合法合作社、協會、職業工會、聯合團體

或聯盟與其成員 關係。
3依法設立之金融機構或放款機構與其債務 人關係。
4依法設立之學校與其學生關係。

1 無配偶且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財政部公告當年度規定之綜合所得税免税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之合
計數者或其家庭成員。但其家庭成員有配偶，且該 夫妻二人之全年綜合所得總額逾第2項合計數者，不適用本項。

2 屬於夫妻二人之全年綜合所得總額不超過財政部公告當年度規定之綜合所得税免税額、標準扣除額及薪資所得特別
扣除額之合計數家庭之家庭成員。

3 具有原住民身分法規定之原住民身分，或具有合法立案之原住民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分或為各該團體或機構
服務對象，或各該對象之家庭成員。

4 為合法立案之社會福利慈善團體或機構之 服務對象或其家庭成員。
5 屬於特殊境遇家庭扶助 條例所定特殊境遇家庭或符合社會救助法規定低收入戶或中低收入戶之家庭成員。
6 符合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定義之身心障礙者，或具有合法立案之身心障礙者相關人民團體或機構成員身分或為各

該團體或機構服務對象，或各該對象之家庭成員。
7 依農民健康保險條例投保農民健康保險之被保險人或其家庭成員。
8 符合新住民基本法第二條第—項 第—款規定者或其家庭成員。
9 符合老人福利法規定領取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之老人或其家庭成員。
X家庭成員係指®本人＠配偶＠－親等之直系血親。
X被保險人倘為身心障礙者，請於投保時提供障礙類別代號或障礙類別內容。

5 ． 合法立案之社會福利慈善團體或機構與其服務對象關係。
6．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與其戶籍居民關係。
7合法立案之宗教團體與其成員或該團體服務對象關係。
8凡非屬以上所列而具有法人資格之團體與其會員或成員 關係。

注意事項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閲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1本保險商品為團體一年定期保險，保費繳交方式僅限年繳。被保險人加保或退保時，請使用團體微型保險被保險人名冊暨加退保通知書。續保須經雙方譎定，本公司

不保證續保。
2依法令規定，累計投保微型傷害保險之保險金額總和（不限本公司）不得超過新臺幣50萬元，本公司將依投保內容及其他相關資訊（含同業通報資訊）進行核保審查，並保

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決定權，但被保險人向本公司或二家以上公司投保，致保險金額超過前述限額者，本公司仍依條款約定給付保險金。
3被保險人因同一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失能或失能後身故，本公司給付總金額合計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但不同失能項目屬於同一手或同－足時，僅給付一項意外失能保

險金，若因不同意外傷害事故致成失能、身故時，則可分別申領保險金；本公司給付各項意外失能保險金之和，最高以保險金額為限。
4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 意外失能保險金的受益人，為被保險人本人，本公司不受理其指定或變更。但如被保險成員之配偶、直系血親或家屬於身故前已得申領前述保

險金而未申領時，則於其身故後給付予被保險成員，如被保險成員於身故前已得申領前述保險金而未申領時，則於其身故後給付予本契約之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
用保險金受益人。意外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受益人的指定及變更，以被保險人的家屬或其法定繼承人為限。

5 「 南山人壽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條款－丁型(DMCE)」依要保人之申請並經本公司同意後，本批註條款始生效力。
6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7投保後解約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8被保險人於投保時為未滿15足歲之未成年人，除喪葬費用之給付外，其餘死亡給付之約定於被保險人滿15足歲之日起發生效力，被保險人滿15足歲前死亡者，其 「 意外身

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被保險人於投保時為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其「意外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金。
9未滿15足歲之被保險人於民國109年6月12日（含）以後及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於民國99年2月3日（含）以後所投保之喪葬費用保險金額總和（不限南山人壽），

不得超過遺產及贈與税法第17條有關遺產税喪葬費扣除額之半數，其超過部分南山人壽不負給付貢任，南山人壽並應無息退還該超過部分之已繳保險費。喪葬費用保險金
之給付依保險契約之約定辦理。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閲各種銷售文件內容， 「 南山人壽團體微型傷害保險(GMPA)」之專案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18％，最低18%, 「 南山人盂團體保險被保險人異動批註
條款－丁型(DMCE)」無預定附加費用率，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 0800-020-060) 
或網站（網址：www.nanshan I i 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GP-01-1140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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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人壽
11 0401台北市信義區莊敬路168號

電話： 02-8758-8888 免費申訴電話： 0800-020-060

O 南山，南得好靠山
區nanshan.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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